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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书面、 传真

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３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

现场表决，

６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提名耿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付磊先生、王力先生、程玉民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二大股东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名杨绍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公司董事会提名刘山先生、鲍丽洁女士、李万乐先生、冯全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后同意将上述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

耿建明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先后毕业于华北航天工

业学院、天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廊坊市政协

常委，廊坊市工商联副主席，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人大立法研

究会理事，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荣盛控股股份有限董事、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耿建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６％

，通过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公

司股份方式共同控制公司

７０．２６％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

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刘 山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专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荣盛建设财

务部经理、荣盛控股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任公司负责人。现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兼任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刘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４１３

，

１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４０％

； 持有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２

，

０３２

，

８４６

股， 占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３１％

。刘山先生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鲍丽洁女士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ＭＢＡ

，高级经济师，先后毕业于华东理工

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于武汉理工大学就读产业经济学博士。历任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总监、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廊坊荣盛酒店经营管理公司法定

代表人、董事，盘锦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荣盛泰发（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鲍丽

洁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７８

，

０００

股，持有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荣盛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５％

，持有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８２％

。鲍丽洁女士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李万乐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出生，长江商学院

ＥＭＢＡ

，先后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同济大学。

２００４

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工程部经理、工程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项目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廊坊

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技术交易所西南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李万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冯全玉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现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应用会

计与金融理学硕士班（

ＭＳｃＡＡＦ

）在读研究生，注册会计师、律师。

２００４

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财务经理，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济南铭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荣盛富翔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荣盛泰发（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荣盛广

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成都中林荣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呼和浩特市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冯全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杨绍民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先后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曾任南京金城机械有限公司计划室主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事

业部经理，现任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廊坊荣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廊坊市新盛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绍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

，

３００

股，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

付 磊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５１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财贸系工业财务会计专

业。现任公司独立董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理事、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委员会

委员、浙江世进水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付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

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处罚和惩戒。

王 力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５９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执行站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和湖南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４

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２００５

年被

国家博管办和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工作者，

２００６

年被北京市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参与了多家上市

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兼并收购、战略规划和投资咨询工作，被多家地方政府和企业集团聘为经济

顾问。主要学术兼职：《中国保险研究》副主编，《中国城市经济》编委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评审专家，中

国博士后基金会基金资助评审专家，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资助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委博士论文资助评审专

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学术职称评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

保险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创业投资学会副秘书长。现任公司独立董事，王力先生未持有贵公司股份，与其他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处罚和惩戒。

程玉民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５５

年出生，会计学教授。天津财经学院工业管理系毕业。历任廊坊精密机械

工业学校教员、华北航天工业学院管理工程系主任、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财会金融系主任。

１９９８

年起任《航天

财会》杂志社主编，

２００５

年起任廊坊市会计学会副会长；

２０１０

年起任廊坊市审计学会副会长。曾任公司第一

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程玉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２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书面、 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２

名监事在公司本部现

场表决，

１

名监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同意提名邹家立先生、刘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Ο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邹家立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国家一级建造师。先后毕业于河北广播

电视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河北省建筑协会评标专家、常务理事。历任荣盛建设副总经理，荣盛

建设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荣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家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２％

，持有的荣盛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

１５

，

７５７

，

３０４

股，占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９％

，持有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份

５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

。邹家立先生与其他监事候选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刘 健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国

际内部审计师资格。曾任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内审经理，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总经理兼总审

计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审计负责人。刘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监事候选人、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

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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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召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会期半天。

３

、会议地点：河北省廊坊市新开路

２３９

号荣盛地产大厦十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上述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４

）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和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点—

１２

点；下午

１５

点—

１７

点

（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廊坊市新开路

２３９

号荣盛地产大厦

１２

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６－５９０９６８８

传 真：

０３１６－５９０８５６７

邮政编码：

０６５０００

联 系 人：李冰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以下议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选举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１．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耿建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２

选举刘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３

选举鲍丽洁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４

选举李万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５

选举冯全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６

选举杨绍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付磊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王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程玉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２．１

选举邹家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刘健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二

Ο

一二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７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接到监事邹家立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

求，当日开市前，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业务专区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报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邹家立先生以

８．４２８

元

／

股的均价卖出公司股票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在此过程中，又以

８．４１

元

／

股的价格买入公司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上述行为已构成短线交易，根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邹家立

将本次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３６４

元，上交公司所有。

截止本公告日，邹家立先生持有本公司

１６

，

９９４

，

０００

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

０．９１２％

。邹家立承诺将本次

操作股票收益全部上交公司，并向公司表示今后将加强其帐户管理，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公司董事会已要求

其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得卖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董事会同时已向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５％

以上股东予以通报，要求引以为戒。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人员法律法

规的教育和培训，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

２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

３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主持人：董事长黄迪领先生；

（

６

）会议通知：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召

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因公司多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期间需要出席其他会议，本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上述报纸、网站上刊登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公告》，将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延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３１．９５％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２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

１

）关于公司出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４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关于融资租赁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７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８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１３

，

３７０．２３６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学琛、杨彬。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规范性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由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２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迪领先生由于年

龄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同意黄迪领先生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辞职后黄迪领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将在本公司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后生效，在此期间，黄

迪领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董事长职务。本公司将按相关程序选举产

生新任董事长。

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本公司设立至今，黄迪领先生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公司团结和谐、蒸蒸日上，已成为区域领先、国内知名的大型现

代化企业，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为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对黄迪领先

生为公司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黄迪领先生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１

、经核查，黄迪领先生由于年龄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２

、黄迪领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５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迪领先生由于年

龄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黄迪领

先生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按照《公司章程》对董事会组成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需增补一名董事，公

司董事会临时通知所有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应到会董事

１３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２

人，董事王华林先生因事请假，委托董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迪

领先生主持，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奎炎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

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由于年龄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

名，本公司董事会推荐李奎炎先生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简历附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二、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李奎炎先生简历

李奎炎，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

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程师，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副局长，

第一副局长；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担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奎炎先生与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简历

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７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三）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聘任李奎炎先生为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登记地点：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３１２

号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３４０

。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６１７７６６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８２６０７０９２

，联系人：刘建浩、林广喜。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

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聘任李奎炎先生为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１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话、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召开公司八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８

人，实到

８

人。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董事杨世江先生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杨世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八届董事会聘任牛东继董事兼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八届董事会聘任魏福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联系方式：办公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４９０５４

；传真

０９３１－８４４９００５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２１９

号

金运大厦

２２

层；电子邮箱：

ｗｆｘ０５２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

四、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公司八届董事会聘任贠文杰先生、魏福新先生、徐敬瑜先生、金丽冰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

裁。徐敬瑜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１

、聘任贠文杰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聘任魏福新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聘任徐敬瑜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聘任金丽冰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换届选举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一名独立董事。成员为：杨世江、牛东继、杨纪强、白静、万红波，杨世

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独立董事。成员为：万红波、杨世江、周一虹，万红波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独立董事。成员为：周一虹、牛东继、万红波，周一虹任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独立董事。成员为：周一虹、万红波、杨世江，其中周一虹

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聘任人员简历附后：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董事会聘任人员简历

杨世江：男，汉族，

４６

岁，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兰州黄河进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兰州黄河企

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７９１６

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牛东继：男，汉族，

５２

岁，中共党员，会计师，曾任兰州拖拉机配件厂财务负责人，兰州黄河啤酒厂财务

科科长，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财计部部长，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现任兰州黄河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贠文杰：男，

４５

岁，汉族，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曾在甘肃省粮食局城官营仓库饮料厂

任工艺员，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在兰州黄河啤酒厂任工艺副主任，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任兰州黄河麦芽有限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６

年起任兰州黄河麦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兰州黄河麦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兰州黄河（金昌）

麦芽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魏福新：男，

５０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甘肃省酒泉地区行政公署秘书、科长，甘肃省农委科员，甘

肃省扶贫开发总公司办公司主任，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副总裁。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敬瑜：男，汉族，

５２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兰州黄河进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财务科长、兰州黄河

企业集团公司财计部项目财务科长、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财务部长、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长。现任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金丽冰：女，

４８

岁，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兰州针织厂团支部书记，兰州广场购物中心广告策划副总经

理，兰州啤酒厂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部长。现任兰州黄河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２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传真决议方式召开八届董事会二次会议，

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７

人。会议以董事签字确认方式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因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失误而导致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 “关于审

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两名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漏项（该事项已经监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

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星期

三）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审议上述事项。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泽富：男，汉族，

３８

岁，中国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曾任兰州黄河啤酒

有限公司会计，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兰州富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桂蓉：女，

４４

岁，中国党员，大专学历，审计师。曾在甘肃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以

来在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财务部工作，现任交通投资公司财务资金部主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３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传真决议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兰州市庆阳路

２１９

号金运大厦

２２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６

、投票规则：记名投票。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监事会七届十

四次会议决议，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两名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

四、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不受理电话登记。

１

、法人股股东登记，法人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

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出席人本人身份证、

股东亲笔签名、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上述股东应于

１

月

１１

日前将登记资料复印件传真至登记地点。 参会股东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递交上

述登记资料原件。

上述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应将授权委托书原件于股东大会召开前送达或快递至

本公司登记地点。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兰州市庆阳路

２１９

号金运大厦

２２

层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魏福新 任娟娟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４９０３９

联系传真：

０９３１－８４４９００５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３０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二：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格式

特此通知。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附件一：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监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决议，选举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两名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二：

股 东 登 记 表

兹登记参加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帐户：

持股数： 出席人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签名或盖章：

日期：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作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

下：

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的履历等材料，我们认为上述人员具备担任相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未发

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上述

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其相关提名、审议、表决、聘任程序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相关高级管理

人员的聘任。

独立董事签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一种宽幅聚氯乙烯收缩膜及其生产设备、制造工艺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08 1 0242644.6

专利申请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授权公告日：

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专利权人：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书号：第

888260

号

二、本发明专利概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宽幅聚氯乙烯收缩膜及其生产设备、制造工艺。收缩膜由配比的原料，经混合、挤

出、开炼、压延、冷却定型、拉伸、分切后制得。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5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

2008-2010

年为高新技术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15%

，由于文件流转等原因，公司高新技术

企业复审认定申请未能于

2011

年及时提交，因此，公司

2011

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公司前三季度

所得税按照

15%

预提，

2011

年将按照

25%

进行汇算清缴，这将会对公司

2011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

响。 公司将于

2012

年提交首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

2012

年公司是否能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

2012

年公司获得有关部门的高新技术企业批复前将按照

25%

的所得税税率预提。

公司将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600110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1-033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发布了

"

关于召

开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

2011

年

12

月

15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本公司公告临

2011-029

）。

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人，代表股份

235,686,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9 %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续发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票

235,686,312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世新泰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同意票

235,686,312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宗爱华律师、雷俊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1

日


